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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本院許委員淑華，近年來天災頻傳使得大家更重視社區安全議

題，但是台灣整體的社區安全工作推動得並不好，因為推動模

式是由政府部門各司其職，並沒有一個正式單位負責統整社區

安全業務，建議行政政應責成所屬相關機關積極推動安全社區

業務，並設立各縣市的主政單位，但不必盲目的追求國際安全

社區認證，花錢翻譯文件，安排典禮，接待評鑑者，世界衛生

組織安全社區的頭銜真的不值得去追逐，應該建構自己的安全

社區模式，發展出台灣本土的認證指標。爰此，特向行政院提

出質詢。 
 

說明： 

一、近年來天災頻傳使得大家更重視社區安全議題，但是台灣整體的社區安全工作推動得並不

好，因為推動模式是由政府部門各司其職，並沒有一個正式單位負責統整社區安全業務，

因為目前社會的安全問題多發生在灰色地帶，若缺乏主政單位來推動，常常事倍功半，因

此鼓勵民間組織自發地由下而上整合資源推動社區安全工作是解決的方法之一，國際上就

有許多非營利組織推出各種安全社區的經營方法。但是每個國際組織推動的安全社區計畫

著重的議題各有不同，國際安全社區認證計畫就是其中之一，但它不是世界唯一的安全社

區計畫，也不是最好的計畫。 

二、近年來由於台灣政府鼓勵民間組織參與國際事務，因此爭取國際安全社區認證也成為鼓勵

推動的議題，並由衛福部國民健康署主導此一業務，而各地的衛生局輔助推動，但是當初

政府官員願意推動此一議題的動機之中，有一個因素是衝著認證單位頂著「世界衛生組織

社區安全推廣協進中心」的光環而來，但是去年九月起世衛組織（WHO）已經正式與此一

組織終止合約，此一組織也只好轉型成為國際民間組織，簡稱 ISC CC（International Safe 

Community Certifying Centre）」，並以此組織向 WHO 再次申請成為協進中心。也就是換個

殼申請延續，但依 WHO 的規定，必須有兩年的觀察期，觀察這個組織的工作成效後，才會

核准。這不是很弔詭嗎？同樣的一群推動者，換個單位跟 WHO 申請計畫，然後 WHO 卻說

要看成效，那過去的十幾年應該是成效不佳罷。假設兩年後真的通過了可以使用 WHO 的相

關名稱，那下次會不會又合約終止呢？台灣各社區仍需要汲汲營營的去追求這個國際認證

嗎？日前台南市金華社區通過了國際安全社區再認證、花蓮縣光復鄉某社區也正積極準備

想要通過國際認證，但是真的值得去爭取這光環嗎？那就必須看這個國際安全社區認證是

否帶來成效與助益。 

三、這個認證組織並沒有提供台灣社區真正的支持，多年來以認證為主，幾乎沒有輔導與提供

推動資源。第二、這個國際組織決策不民主，此一單位的主席長期由瑞典教授同一人擔任

，認證專家學者及規章辦法的變動，都過於集權，台灣參與認證的社區多只能被動的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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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規章變動，無法表達意見。第三、認證通過標準過於主觀，認證的外國學者專家多是

同一批人，並未有完整訓練，且對於國情不熟。第四、此一單位過於政治化，台灣的推動

中心沒法成為認證中心，但中國大陸卻可以成為認證中心。第五、國際評鑑者的機票與住

宿工作費、翻譯費所費不貲，勞民傷財。第六、經歷了多年成效無法提出是否事故傷害降

低。第七、此一組織強調的是事故傷害議題，實際上對於防災、食衣住行育樂等等安全議

題的整合性不足，評鑑專家也多非各領域的專業者，第八、國內於二○○二年起，「台灣

事故傷害預防與安全促進學會」引進此一制度協助台北市內湖區、台中縣東勢鎮、嘉義縣

阿里山鄉及花蓮縣豐濱鄉等等社區獲得國際認證，但迄今並未提出真正具體的結果評價。 

四、總和上述幾點，強烈建議安全社區業務應該推動，並設立各縣市的主政單位，但不必盲目

的追求國際安全社區認證，花錢翻譯文件，安排典禮，接待評鑑者，世界衛生組織安全社

區的頭銜真的不值得去追逐，我們應該建構自己的安全社區模式，發展出台灣本土的認證

指標，因為認證的目的在於使民眾充能參與，在發生各種天災人禍時能具體發揮作用，能

具體的提出成效，而不是追逐國際虛妄的光環，隨波起舞，往外追逐是在作夢，往內自省

才會覺醒。 

（十八）本院許委員淑華，針對國發會匡列 1 千億元經費，由國發基金

擔保向公營合庫借支，設立「產業創新轉型基金」，希望協助

中小企業轉型，以提振投資、支持經濟發展。我國經濟面對的

真正問題，從世界經濟論壇（WEF）日前公布的競爭力評比報

告已清楚呈現，政府不願面對真相，企圖撒錢救產業，這不是

提振經濟，而是浪費納稅人的錢。國內金融體系現在是爛頭寸

淹腳目、利率低到近歷史低點，國內超額儲蓄是創新高。政府

拿千億元硬塞給企業，就能解決創新轉型的問題嗎？要求行政

院責成所屬機關建構好的投資環境─政策明確、法令與合約受

到尊重、水電土地等基本生產資源不虞、人才與資金更自由進

出的環境，才能讓民間願意多投資。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

詢。 
 

說明： 

一、國發會匡列 1 千億元經費，由國發基金擔保向公營合庫借支，設立「產業創新轉型基金」

，希望協助中小企業轉型，以提振投資、支持經濟發展。其初衷不可謂不佳，卻彰顯大官

們對台灣經濟與產業，乃至企業面對的真實問題並不了解，未能對症下藥。台灣經濟面對

的真正問題，從世界經濟論壇（WEF）日前公布的競爭力評比報告已清楚呈現，政府不願

面對真相，企圖撒錢救產業，這不是提振經濟，而是浪費納稅人的錢。 


